新疆公安消防总队政治部文工团2011年招聘简章

为适应新形势下消防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，新疆公安消防总队筹建政治部文工团，正团级编制，2011年拟编配40人，其中干部15人，其它人员25人。现面向大中专艺术院校、文艺团体以接收地方大学生、合同制文员两种形式公开招聘各类专业人员。

一、招收专业

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作曲、舞美、戏剧表演、广播电视编导、戏剧影视文学、文化管理、导演、灯光音响等。

二、招收人数及专业要求

（一）声乐8人。唱法不限，民族不限，男生不低于170cm，女生不低于160cm。主要从应届的本科、硕士声乐表演专业毕业生中招收，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演唱水平和一定的演出实践经验，曾在各级各类声乐比赛中获奖并有主持特长者优先录取。

（二）器乐4人。包括键盘乐器（钢琴、手风琴）、各民族乐器、电声乐器等。民族不限，男生优先，主要从应届的本科、硕士毕业生中招收，要求有较好的独奏表演能力和即兴伴奏能力，有指挥、音乐编配综合能力者优先录取。

（三）舞蹈22人（男8人，女14人）。其中舞蹈编导1人，民族不限，要求舞蹈表演或舞蹈编导专业本科以上应届毕业，有较强的舞蹈编排能力；舞蹈演员21人，民族不限，男生170cm以上，女生160cm以上，要求中专以上学历，舞蹈专业，有较好的舞蹈功底和舞台表演能力。

（四）创编类5人。包括作曲、舞美、戏剧表演、广播电视编导、戏剧影视文学、文化管理、导演等专业。民族不限，男女不限，要求本科以上学历，有较强的音乐制作或文学创编能力并有能证明自身专业水平的作品，应聘导演者要求有成功组织大中型文艺晚会的经历。
（五）灯光音响1人。要求具有专业的技术能力，熟练操作各类灯光、音响设备，熟悉舞台操作流程，熟悉舞台特效和舞台器械等的安装、应用以及设备的维护。
三、招录形式及待遇

（一）接收地方大学生

接收的具有文艺特长的2011年7月毕业的本科、硕士、博士生，经考核培训期满合格后，按照地方大学生入警规定执行，享受现役军官待遇。毕业生入伍后，除根据部队建设需要经组织安排外，个人在5年内不得要求退出现役。

（二）合同制文员

艺术中专、大专的毕业生以及本科毕业生等人员，符合招聘条件的，在自愿的前题下，招录为合同制文员。工资待遇参照同年限士兵工资执行，第一年2000元、第二年2200元，第三年按下士二档工资计发，逐年增加。“五险一金”按有关规定缴纳。合同制文员享受士兵同等的政治、生活待遇，与士兵同等管理，工作成绩突出者给予立功受奖，违法、违纪者按有关规定处理以致解除合同。

四、其他条件

（一）学历条件：根据有关规定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属于接收范围：

1、普通高等院校招收的委培、自费、定向毕业生；

2、军队院校为地方培养的毕业生；

3、有国（境）外学习经历的毕业生；

4、在校学习期间，必修课程重修和补考累积4门以上或1门以上补考不及格的毕业生（截止2011年6月）；

5、结业生、肄业生、预科生；

6、被作留级处理或中途休学超过半年（不含应征入伍）的毕业生，在校期间因违反纪律或其它原因受过处分的毕业生。

   （二）政治条件：必须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,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无任何政治、经济、历史问题。

   （三）身体素质：符合国防部2003年《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》的规定。其中，男性身高170cm以上，女性身高160cm以上，形象良好。

（四）年龄条件：中专、大专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在19、22、24、29、34周岁（截止毕业当年8月31日）以下。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少数民族毕业生，年龄可放宽1岁；曾经服现役的毕业生，年龄可放宽2岁。

（五）同等条件下，有下列情况:中共党员、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和曾服现役的毕业生，参加过省部级获全国性各种比赛并获奖、德艺双馨、多才多艺以及在学术、科研上有突出成果的毕业生优先接收。
五、报名方式
（一）地方大学生入伍

登陆互联网进行网上报名：网址为：http://www.xjxf.com:8080，在网上注册完成后，打印表格及个人资料，将报名材料邮寄至新疆公安消防总队政治部组教处。个人资料包括以下要件：

1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（复印件）、高校当年录取的新生名册 (加盖学校印章的复印件)；

2、招聘报名表（见附录）、本人自荐材料（注明特长），在校期间考试成绩单（加盖教务办公章）；

3、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(均为复印件)；

4、本人近期免冠一寸彩色照片2张，照片背面注明本人姓名和毕业院校
5、近期参加演出的舞台剧照以及生活照若干；

6、在校期间所获各种奖励和资历证书的复印件；

7、可以证明个人专业水平的录音、录像的光盘等。
（二）合同制文员

    应聘合同制文员的人员，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个人资料（同上）邮寄至新疆公安消防总队政治部组教处，不需要网上报名。
六、接收程序

接收工作按照宣传动员与报名面试、知识能力测试、身体检查体能测试、心理素质测试、政治审查、研究确定拟接收对象、档案复审、办理接收手续、报到的程序进行。具体有关事宜及时间将另行通知。
邮寄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安居北路119号新疆消防总队
政治部组教处    杨叶青 （收）  邮编：830063

联系电话：0991－4688213  15099680728  杨叶青干事

邮   箱：xjyyq1017@163.com (电话联系后，将报名表、自荐材料、演出剧照、影像资料等发到邮箱作为初审依据)
报名材料邮寄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31日（以邮戳为准）
新疆消防总队2011年文工团招聘报名表

（网络版，报名者下载后根据蓝色字迹的内容提示自行填写）

	姓    名
	王**
	性  别
	男
	民族
	汉
	籍 贯
	湖南湘潭

	出生年月
	1987.09
	党/团员
	党员
	有无挂科

（具体情况）
	无挂科或挂*门

	身份证号
	650102************
	贴照片处（1寸彩色免冠，此处贴1张，此表背面备用2张）

	家庭住址
	（具体填写到省市区县街道或村队）
	

	毕业学校
	（具体填写到本人所就读的学院）
	

	所学专业
	（填写学校注册的专业）
	

	应聘岗位
	声乐/舞蹈演员等
	应聘类别
	大学生入伍/合同制文员

	报名诚信资料（请如实填写下列信息）

	本人特长
	如：声乐演唱、舞蹈编导等
（最好注明参加比赛获奖情况）
	身高cm
	
	体重kg
	

	家庭主要成员姓名、工作单位
	父亲
	赵**
	工作单位
	

	
	母亲
	李**
	工作单位
	

	
	其他成员：兄妹或其他直系亲属，没有则不填

	在校期间担任何职务及奖惩情况
	填写本人主要奖惩情况

	能否按时取得毕业证、学位证
	（注：毕业证、学位证必须在毕业当年7月20日前送交接收部队审查）

	联系方式
	家  庭
	（填写固定电话和1-2个父母常用手机号码）

	
	个  人
	（填写本人常用手机号码）

	
	学校就业部门负责人
	（填写负责毕业生就业具体承办人姓名和电话）

	本人签名
	
	考试语言种类（民语系学生填写）
	仅限汉语或维吾尔语


 武警新疆消防总队政治部印制

